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 110年度訴字第172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李軍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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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9年度偵字第

2969號），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

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裁定進行認罪協商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李軍億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二十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緩刑三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一年

內，接受三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。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李軍億於民國108年10月間某日，與其父李讚明一同前往花

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楊春玉住處，向邱郁棋催討積欠李

讚明之債務。然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向邱郁棋恫稱：「如果

不還李讚明錢，就要把你斷手斷腳，錢不要都沒關係，會請

大哥來跟蹤你，不怕你報案，大不了關3個月就出來了。」

等語，使邱郁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。

二、證據名稱：⒈被告李軍億於本院審理及協商程序之自白、證

人即被害人邱郁棋、證人楊春玉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

之證述；⒉被害人邱郁棋開立之借款切結書、本票。
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。本案經檢察官與被

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，其合意內容如主

文所示。經查，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

1項所列情形之一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

院爰不經言詞辯論，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。

四、應適用之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、第455條之4

第2項、第455條之8、第454條第1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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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

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，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者

外，不得上訴。如有前揭得上訴之情形而不服本判決，應於

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應敘述具體理由並

附繕本）。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蕭百麟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        　　　　  刑事第一庭  審判長  法  官  黃鴻達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簡廷涓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陳佩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件不得上訴。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

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，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之

規定者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

具體理由；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

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

上級法院」。

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，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呂姿穎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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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 110年度訴字第172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李軍億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9年度偵字第2969號），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裁定進行認罪協商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李軍億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二十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緩刑三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，接受三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。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李軍億於民國108年10月間某日，與其父李讚明一同前往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楊春玉住處，向邱郁棋催討積欠李讚明之債務。然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向邱郁棋恫稱：「如果不還李讚明錢，就要把你斷手斷腳，錢不要都沒關係，會請大哥來跟蹤你，不怕你報案，大不了關3個月就出來了。」等語，使邱郁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⒈被告李軍億於本院審理及協商程序之自白、證人即被害人邱郁棋、證人楊春玉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；⒉被害人邱郁棋開立之借款切結書、本票。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。本案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，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。經查，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之一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，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。
四、應適用之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、第455條之4第2項、第455條之8、第454條第1項。
五、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，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者外，不得上訴。如有前揭得上訴之情形而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）。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蕭百麟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        　　　　  刑事第一庭  審判長  法  官  黃鴻達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簡廷涓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陳佩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
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，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者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，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呂姿穎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 110年度訴字第172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李軍億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9年度偵字第2
969號），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
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裁定進行認罪協商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李軍億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二十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緩刑三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一年
內，接受三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。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李軍億於民國108年10月間某日，與其父李讚明一同前往花
    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楊春玉住處，向邱郁棋催討積欠李讚明
    之債務。然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向邱郁棋恫稱：「如果不還
    李讚明錢，就要把你斷手斷腳，錢不要都沒關係，會請大哥
    來跟蹤你，不怕你報案，大不了關3個月就出來了。」等語
    ，使邱郁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⒈被告李軍億於本院審理及協商程序之自白、證
    人即被害人邱郁棋、證人楊春玉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
    之證述；⒉被害人邱郁棋開立之借款切結書、本票。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。本案經檢察官與被
    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，其合意內容如主
    文所示。經查，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
    1項所列情形之一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
    院爰不經言詞辯論，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。
四、應適用之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、第455條之4
    第2項、第455條之8、第454條第1項。
五、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
    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，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者
    外，不得上訴。如有前揭得上訴之情形而不服本判決，應於
    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應敘述具體理由並
    附繕本）。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    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蕭百麟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        　　　　  刑事第一庭  審判長  法  官  黃鴻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簡廷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陳佩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
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，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之
規定者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
具體理由；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
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
上級法院」。
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，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呂姿穎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 110年度訴字第172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李軍億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9年度偵字第2969號），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裁定進行認罪協商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李軍億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二十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緩刑三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，接受三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。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李軍億於民國108年10月間某日，與其父李讚明一同前往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楊春玉住處，向邱郁棋催討積欠李讚明之債務。然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向邱郁棋恫稱：「如果不還李讚明錢，就要把你斷手斷腳，錢不要都沒關係，會請大哥來跟蹤你，不怕你報案，大不了關3個月就出來了。」等語，使邱郁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⒈被告李軍億於本院審理及協商程序之自白、證人即被害人邱郁棋、證人楊春玉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；⒉被害人邱郁棋開立之借款切結書、本票。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。本案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，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。經查，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之一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，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。
四、應適用之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、第455條之4第2項、第455條之8、第454條第1項。
五、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，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者外，不得上訴。如有前揭得上訴之情形而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）。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蕭百麟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        　　　　  刑事第一庭  審判長  法  官  黃鴻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簡廷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陳佩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
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7款所定情形，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者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，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呂姿穎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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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